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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品格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我国法律中偶尔也会提及品格证

据, 但就目前而言, 无论是对品格证据的研究, 还是有关品格证据的规定, 绝大多数集中在刑事诉讼证据

领域, 对民事诉讼证据领域的涉及很少。可以将 人肉搜索 中对品格证据的运用推而广之, 即当当事人

的品格成为案件争议的事实或与案件争议的事实有关时, 都可以运用品格证据规则解决这些争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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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格证据及相关规定

品格证据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中, 品格证据经过

长时间的积淀,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则和体系, 这与英美法系的法律传统和法律背景是分不开的。

大陆法系国家则不同, 由于法律传统和法律背景的差异, 在大陆法系国家, 并没有形成关于品格证

据的完整的规定, 其关于品格证据的规定只是零星地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或民事诉讼法中。

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者品格特征的证据 。品格证据按其证明内容的不

同, 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前科劣迹。前科劣迹是指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告人曾因违法行为或者

犯罪行为被有关机关处理的情况; 二是名声。好的名声如交通肇事的被告人一向谨慎驾驶, 从未出

现过违章的证据, 以证明其在具体场合的行为。不好的名声如说谎, 常用于证明被告人、证人的陈

述不具有可信性和真实性; 三是评价。评价是指诉讼参与人比较熟悉的人, 对其品性、能力、性格

的看法与意见 。

大陆法系国家在品格证据规则方面的规定相对比较单薄。正如达马斯卡所指出的: 任何人,

如果想从欧洲大陆的证据法中找到有关个人性格、嗜好或者过去经历的详细规则, 都注定会感到失

望。英美法系的律师在处理这些情形时 可以统一纳入到品格证据的标签之下 所遇到的绝大

多数问题, 极少受到大陆法系的法院或评论者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制定法规定非常少见。 如,

在德国刑事诉讼法中, 为了保护证人的名誉, 只有在查明事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才能询问证人的

个人生活、前科以及名誉等。 德国刑事诉讼法 第 68A (二 ) 规定只有为了裁决第 60条第 2款

(构成本案件调查事项的行为嫌疑, 或者有参与行为或者有庇护犯人或赃物的嫌疑或者对此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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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判决的人员 ) 或者第 61条第 4款 (对于因为虚伪宣誓已被有罪判决的人员 ) 的前提条件是否

成立, 或者为了评析证人的可信性而必须确定的时候, 才应对证人的前科发问。至于被告人的前科

是否作为一个品格证据给以排除, 法律并没有做相关的规定。 法国刑事诉讼法 第 331条规定,

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其人格和品德作证 , 可见在法国并没有品格证据排除这一概念,

一切都由法官自由掌握。由上可见, 大陆法系国家对品格证据方面的规定很少, 主要是指特定人的

名誉以及犯罪前科等 。甚至有的国家就基本上没有对证据的审查主要依赖专业法官的自由心证。

总结各国关于品格证据的立法, 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基本上能达成共识的规定: 第一, 禁止通过

对被告人、被害人品格的攻击来证明他在特定情况下行为的一致性, 即一朝为贼, 并不意味着永远

为贼。其中禁止对被告人品格的攻击主要是防止一些与案件事实相关性较弱的品格证据误导陪审

团。但是品格证据可以用来驳斥被告人或被害人自己品格良好的主张, 当被告或被害人主张自己品

格良好的时候, 意味着他对品格证据排除规则的放弃。第二, 可以通过证人在伪证、犯罪前科等关

于诚实方面的证据来攻击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因为证人的品格好坏, 特别是关于诚实方面的品格,

与其证言的可靠性是有一定联系的, 品质好的人, 如实提供证言的可能性就大, 反之则小。通过证

人的曾经伪证行为对证人证言的可信性进行怀疑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目前, 我国法学界对于品格证据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其研究范围和研究人群还很窄, 没有

形成一套完整的应用规则。在我国品格证据只有在某些法规或司法解释中有委婉的体现, 且多是刑

事案件中关于未成年人的品格方面的证据。如,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 关于办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运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规定: 在具体量刑时, 不但要根据犯罪性质、犯罪情

节, 如犯罪手段、时间、地点、侵害对象、犯罪形态、后果等, 而且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

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 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 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犯罪后有无

悔罪表现, 个人一贯表现等情况, 决定对其适用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 以及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

罚的幅度, 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改过自新及健康成长。 2000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中第 21条规定: 开庭审理前, 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

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

查, 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 又如, 2002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78条: 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 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

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二、品格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通过上述各国关于品格证据的规定可以看出, 对于品格证据的适用主要集中于刑事诉讼中, 而

在民事诉讼中, 当事人的品格即使作为品格证据使用, 一般也与案件的争议事实不具有相关性, 故

而也不具有可采性。即使在英美法系国家, 只有在一方当事人或非当事人的品格成为案件的争议焦

点或者与案件的争议焦点具有相关性时, 才可以将其采纳为品格证据。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诽谤案

件中 。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 当事人的品格通常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会产生过分影响的证

据。民事案件通常与当事人的品格无关。在 AG v Bow an一案的审理中认为: 在刑事案件中, 被告

良好的品格将被作为一个最恰当和充分的理由接纳为证据。因为有一个公平和公正的推定, 即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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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品格的人不会犯罪。但在民事案件中, 并不会基于同样的理由而采纳品格证据。因为在大多数

案件中, 一个品格良好的人同样也会违反合同, 或者违反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换句话说, 品

格证据在民事案件中是不具有可采性的。但是, 当一方当事人或非当事人的品格成为案件的争议焦

点或者与案件的争议焦点具有相关性时, 就可以将其品格采纳为品格证据。诽谤案件, 无论是文字

诽谤还是言语诽谤, 则是在民事诉讼中运用品格证据最为典型的例子。这在成文证据法中亦有所体

现, 如 英国 1968年民事证据法 第 13条第 1款规定: 在关于口头或书面的诽谤诉讼中, 其中

某一个人是否实施刑事犯罪的问题与诉讼中出现的某一争议有关联, 当开始解决该项争议时, 此人

被认定有罪的证明应当是其实施该项犯罪的决定性证据; 因此此人的有罪判决相应地应当可以采纳

为证据。 尽管在诽谤案件中, 并非所有的有关当事人品格的证据都会与案件争议的事实问题有

关, 但它仍有其独特的、自成类别的范畴 。在一方请求追究诽谤者的责任而另一方申请证明行为

适当的案件中, 原告的品格显然成为了案件争议的焦点。例如, 如果被告声称原告是个小偷或夜

盗, 那么原告因为盗窃或夜盗被定罪的证据就会被采纳以证明被告的主张。因此, 原告为了驳斥被

告所谓的 公正评论 的辩解, 可以作为在诽谤案件发生时其声誉良好的证据 。

同时, 在诽谤案件中, 品格证据还影响着赔偿额的高低。例如原告本来已经是名誉扫地, 抛开

被告的行为是否对原告构成诽谤的问题, 即使最终法院判决诽谤成立 (即原告胜诉 ) , 但因诽谤而

造成的损害的赔偿额也会由于原告名誉扫地的原因, 而不会给予其过多的赔偿。因为名誉损害的大

小依赖于过去人们对他的评价的高低。

总的来说, 在民事案件中使用品格证据的具体规则如下: 对于原告品格的证据, 只有在以下两

种情形下可以提出: 第一, 原告的品格是案件事实争议的焦点; 第二, 有关原告品格的证据影响民

事责任的成立或损害赔偿额的计算。

三、品格证据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立法上几乎没有明确的 品格证据 条款, 只是在某些法规或司法解释中有过委婉的体

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 无其名有其实 的现象。这一点在刑事诉讼中, 特别是刑事诉讼

的侦查程序中尤其突出。如在许多案件中, 侦查员往往先将侦查目标锁定在一些 游手好闲、品

格恶劣 之徒的范围中, 并最终得以侦破案件。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将品格证据作为量刑情

节予以考虑。如被告人一贯品性良好、性格温和、多行善举, 那么在量刑时, 法官会充分考虑这些

情节并在法定范围内给予较轻的处罚。

而在民事诉讼中, 可以说, 在立法上基本上没有关于 品格证据 的规定。只有 2002年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78条勉强是对 品格证据 的一条规定。但在司法实践

中, 并非没有运用到品格证据。

在我国目前的民事司法实践中, 确实存在着对品格证据的运用。故笔者认为, 可以将 人肉

搜索 中对品格证据的运用推而广之, 即当当事人的品格成为案件争议的事实或与案件争议的事

实有关时, 都可以运用品格证据规则解决这些争议的事实。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 性骚扰案件。在我国已经公开报道的几起性骚扰案件中, 直接涉及被告品格证据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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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庆巴南区性骚扰案件和武汉性骚扰案件。在重庆巴南区性骚扰案件中, 被告自己提出的关于

2002年 6月 10日其所在学校行政班子调整工作小组 2002年度对被告的考核意见、 2003年 6月该

小学对被告的考核意见、 2004年 6月该小学对被告的考察材料, 拟证明被告品行良好, 是一位称

职敬业的校长。对于本案被告认为自己品行良好的主张, 原告同样也提供了巴南区教委调查报告中

有一位女教师作证, 证明被告对其曾经进行过性骚扰。这实际上就是关于被告在性骚扰方面曾经有

不良表现的证明, 属于性骚扰案件中被告在性方面十分典型的品格证据。但从最后的裁判来看, 法

院并没有采信原告方提出的被告在此方面曾经存在的不良记录。在武汉女教师性骚扰案件中, 受害

人提交的证据中有一份被告所在学校对于被告的一份处分决定, 该处分决定中关于被告 在与个

别教师交往过程中言谈举止过于随便, 由玩笑不当发展到行为举止不当, 有损教师的形象 的内

容实际上就是指被告对于原告实施了性骚扰。该份证据实际上也是关于被告的品格证据。该品格证

据是由被告所在单位所作出, 而且法院在后来的裁判中也采信了该份证据。即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

践中看出, 由于在这方面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各个法院在对性骚扰案件中加害人的品格证据的处

理态度是存在分歧的, 因为同样是被指控实施性骚扰行为人的主管部门所作出了关于被告加害人在

性方面存在的不良记录, 但法院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认定, 这种局面迫切要求法律对此问题作出明

确的界定。笔者认为, 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对于被告人在性方面的不良品格应

该作为重要的证据进入诉讼, 纳入法官评价的范畴。而其证明力的大小则由法官根据法律规定和经

验规则等方面进行裁量。

第二, 损害名誉权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 被告可以以自己关于原告的言论是的确存在的事实

作为抗辩理由; 如果被告关于原告的言论是的确存在的事实, 那么就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 原告本身的品格便成为案件争议的重要事实, 具有可采性。同时, 当原告的品格被

采纳后, 也会与上述 第一案 中关于原告的品格一样, 影响到损害赔偿的大小。

第三, 决定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案件。在决定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的案件中, 夫妻双方的品格经常

成为争议的重要事实。例如, 哪一方的品格更适合成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因此, 在我国目前确定

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诉讼中, 可以引入品格证据规则, 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总之,

笔者认为, 尽管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中并没有关于品格证据的条款, 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涉及

或有可能涉及当事人品格证据的运用。因此, 需要在涉及民事诉讼品格证据规则运用的问题上作出

立法上的选择, 即明确关于品格证据的条款, 从而避免诸如 公序良俗 之类的法律原则在案件

审理过程中的适用, 进而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活动。

品格证据作为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证据规则, 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但随着两大法系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逐渐地融合, 大陆法系国家也日益重视品格证据规则的运用。我国现行的法律没

有对品格证据作出明确的规范, 而在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到品格证据的运用。但任何一个事物都不可

避免地具有两面性, 品格证据也是如此。一方面, 品格证据有利于平衡诉讼双方的地位, 有利于尽

快分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 明晰双方的责任; 另一方面, 品格证据由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运用不当会误导法官, 将案件审理引入歧途。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前提

下, 尽量减少其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因此, 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 充分考虑我国国

情和民事诉讼的特点, 权衡利弊后, 对品格证据的适用原则、具体规定以及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作

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品格证据相关的问题进行借鉴, 取其精华, 在我国的法律中对品格证据作

出明确而系统的规定, 以弥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空白, 并将实践中对品格证据无序地运用纳入有

序的法律规定中, 以此来指导司法实践, 推进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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